服务质量考核评价表
	
	考核内容
	具体考核内容
	考核依据
	扣除分数
	考核情况
	考核依据

	1
	设备开机率（40分）
	医疗设备年平均开机率达到95%及以上
	以成交供应商提供的报表及报修系统统计为准
	单台最长修复时间不得超过10个日历日；同时按照0.5分/天扣除
	
	维修、保养记录

	2
	
	重点保障类医疗设备单独考核，开机率≥95%
	以成交供应商提供的报表及报修系统统计为准
	单台维修在不更换配件的情况下，须2日内完成，需要更换配件的情况下，7日内完成维修，并处以8000元/天罚金；同时按照1分/天扣除，对医院造成严重影响的可选择终止合同，并由成交供应商承担违约责任
	
	维修、保养记录

	3
	服务响应
（20分）
	维修响应不及时（设备故障出现后工作日内30分钟，非工作日2小时内工程师及时响应到达现场，急救手术设备在治疗运行中发生故障立即赶往现场(到场时间小于20分钟)
	以成交供应商医疗设备管理系统显示时间或临床医技科室反映为准
	被临床医技科室纸质（或OA）反应，视严重程度扣除0.5-2分/次
	
	维修、保养、巡检、满意度调查、现场考核情况

	4
	
	维修不及时(在承保的医疗器械及设备出现故障时，单台最长修复时间不得超过10个日历日）
	以成交供应商医疗设备管理系统显示时间或临床医技科室反映为准
	被临床医技科室纸质（或OA）反应，视严重程度扣除0.5-2分/次
	
	维修、保养记录

	5
	驻场管理人员及工程师工作情况（10分）
	主管以上领导手机不24小时开机
	设备科或相关领导抽查
	视严重程度扣除0.5-2分/次
	
	现场考核情况

	6
	
	未按要求上报统计报表、检查维护维修计划
	设备科现场检查
	扣除0.5-1分/次
	
	现场考核情况

	7
	
	与临床医技科室发生冲突，被临床医技科室投诉的
	以临床科室纸质（或OA）投诉为准
	视严重程度扣除0.5-2分/次
	
	现场考核、满意度情况

	8
	
	驻场人员发生违法乱纪、因自身原因造成重大事故；驻场人员缺员，超过7天仍无法补足人员或一月内3次出现此类现象
	由设备科核实，成交供应商提供考勤报表（以钉钉或类似软件考核为准）或设备科抽查
	如违反此条，视严重程度扣除5-10分/次，对医院造成严重影响的可选择终止合同，并由成交供应商承担违约责任
	
	现场考核、满意度情况

	9
	巡检保养方面（10分）
	按照巡检及保养计划施行（需事先提供计划及巡检保养具体内容）
	以成交供应商纸质或电子文档上交设备科为准
	如一个维保年度内超过两个月未按计划进行巡检及保养，则从第二个月开始，按照2分/月扣除，扣完为止。
	
	巡检、保养计划单、巡检保养记录

	10
	科室满意度
（15分）
	每季度进行科室满意度调查
	以成交供应商提供的满意度问卷调查为准（设备科可随机抽查科室）
	每出现一个科室满意度低于90%，扣除1-5分
	
	现场考核及满意度调查表

	11
	其他
（5分）
	按照医院要求完成设备科相关事宜
	设备科现场核实
	视严重程度扣除0.5-5分/次
	
	现场考核

	备注：考核标准及内容以双方签订的合同内容为基础，采购人每年底对成交供应商进行考核，以80分作为合格分数线，80分以下每低一分扣除该年服务金额的3‰（费用从第二年费用中扣除），罚款标准上限为该年合同金额的3%，当得分低于70分时，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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